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学生出国（境）交流项目申请表

申请项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 2026 年秋季学期 VISP 交流项目
	申请人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
	
	

	
	学号
	
	年级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紧急联系人
	
	与本人关系
	
	

	
	
	
	紧急联系人电话
	
	

	
	身份证号码：                                              
	
	护照号码：
	
	护照有效日期：
	

	外语能力
	外语水平（请另附证明）□托福分数：         □雅思分数：            □其他

	
	外语考试时间：□托福                     □雅思                 □其他

	出国学习计划（请另附页）


	主要内容包括：1.申请 VISP 项目的学习动机与预期目标；2.交流期间的课程选择、学习安排及研究方向；3.交流结束后返校的学业完成计划、学分转换规划；4.若计划申请后续硕士项目，可补充相关升学规划。

	申请人

承诺
	本人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本表所填信息及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无任何虚假信息，若经查实有不实之处，自愿承担一切相关后果并放弃项目申请资格；

2.知悉本次交流项目资格需经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双重审核，最终成行与否以双方正式录取通知确认为准；

3.知悉因出入境政策调整、国际形势变化、合作院校办学调整等不可抗因素，本交流项目可能发生内容变动、延期或取消，对此予以理解并接受相关安排；

4.承诺严格遵守华东师范大学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关于交流期间的教学管理、学籍管理、校园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遵守出入境管理相关政策；

5.行前将按要求购买合作院校规定的境外保险，妥善处理境外期间医疗、安全等各类紧急事务；

6.交流期间自觉维护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的良好形象，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与社会习俗；

7.交流结束返校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学院提交《出国（境）交流总结报告》，积极配合学院开展项目宣传、经验分享等相关工作；

8.若被本项目正式录取，将按时办理各项出国手续，无故不放弃交流机会；若因个人原因擅自放弃，自愿接受学院不再受理本人任何院级出国（境）交流项目申请的处理；

9.已就本次申请出国（境）交流事宜如实告知家长、辅导员及班导师，并已获得其明确同意。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家长意见
	本人已知晓子女申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 2026 年秋季学期 VISP 交流项目的相关事宜，同意其参加本项目，自愿承担其境外交流期间的监护责任、经济责任及其他相关责任，配合学校做好子女境外期间的管理与沟通工作。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优先推荐 □一般推荐 □暂不推荐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